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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产事项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

国医药”）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

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6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

内容如下：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1 日，你公司提交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康九州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康九州）拟将其持有的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51%股权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通用医控），转让对价为 9204.11 万元。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13.1.1

条，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1.公告披露，2021 年及 2022 年 1-9 月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50 万元、58.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7 亿元、-5831.84 万元，净资产为 6868.93 万元、1037.09 万

元，持续处于亏损状态且净资产大幅下滑。请公司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规划，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目前经营状况等进一步说明本次出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未

来公司战略发展。

2.前期公告显示，公司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收购标的公司 24.39%和 26.61%股

权，交易作价分别为 8200 万元和 2.52 亿元，并于 2018 年 6 月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51%

股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前两次分步收购时评估基准日分别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和

2017 年 12 月 31 日，均采用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果评估值分别为 3.66 亿元和 9.48

亿元。本次美康九州拟全部出让上述股权，不再对标的公司享有权益。请公司：（1）

补充披露公司及美康九州历史上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背景、收购的主要考虑；（2）补



充披露标的公司自公司参股以来历年主要财务数据；（3）对比标的公司实际业绩表现

和前期收益法评估的业绩预测情况，说明前期评估作价的公允性。

3.公告显示，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公司分别选取

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相差

9,583.64 万元，差异率 113.23%，并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

值为 1.8 亿元，交易作价为 9204.11 万元，评估值与前两次评估存在较大差异。请公司

补充说明：（1）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具体过程，相关假设、评估依据，各明细资产、

负债账面价值及评估值等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次评估中减值率较高明细科目的具体情

况，分析上述减值是否符合公司及行业实际情况；（2）本次收益法评估的具体过程，

包括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主要参数及选取依据，如与前期评估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原因；

（3）本次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及公

司当前实际经营、预期未来经营状况；最终选择收益法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血

液制品市场的准入政策、市场竞争状况、采血及批签发管理、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浆

站分布情况等，进一步说明评估预测的公允性；（5）结合本次评估情况，对比前两次

评估情况说明本次评估作价显著低于前两次评估的合理性，本次资产出售是否有损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4.公告显示，标的公司自 2019 年 2 月因问题批次产品事件影响已全面停产近四年。

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相关问题批次产品事件的进展情况；（2）标的公司的

主要资产及状况，复工复产所需具备条件及后续资金投入情况；（3）如标的公司出售

且复产后业绩表现较好，公司是否有相关股份回购计划等后续措施保障公司利益，控股

股东及通用医控是否支持相关方案。

5.公司今日同时提交公告，公司股价涨幅触及异常波动。请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通用医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面自查近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6.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问题逐一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是

否已对本次交易中涉及到的上述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和调查工作，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

务；同时明确提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的有效措施。请独立董事结合上述问题，

进一步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10 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及时履



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